
北海市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zO⒛ 年市直教育系统物业服务-分标 3

合同编号 :

采购人

供应商

使用方

(甲方 ):

(乙方 ):

(丙方 ):

北海市教育局

上渔立簋五幼儿园

签订合同地点 :

签订合同时间 :

北海市教育局

zO24年 6月 zB日

wx1693964232
重庆瑞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wx1693964232
12N0076834572024204



采购合同文本

北海市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

采购人 (甲方):北海市教育局 采 购 计 划 号  BHZC2024G30057疫-004

供应商 (乙方 ):

使用方 (丙方): 北海市第五幼儿园

项目名称:⒛胚 年市直教育系统物业服务一分标 3(顼 目编号:BIIZC⒛纽一G⒊000O11￡GZD

签 订 地 点: 北海市教育局    签 订 时 间: ⒛⒛ 年 6月 ⒛ 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按

照公开招标采购文件 (以下简称
“
招标文件0规定条款和乙方投标文件 (以下简称 “投标

文件
”)及其承诺,甲、乙、丙三方签订本合同。

第-条 合同标的

1.服务一览表

2.合同合计金额包括月艮务费、设备费、管理费、验收费、利润、税金及其它所有成

本、费用的总和。如招标文件、投标文仵对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 质量保证

1.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必须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承诺相一致。

2.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和丙方的实际需要,为丙方提供安保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保洁、

安保、绿化、设备维护等。

3,乙方应确保服务质量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和丙方的满意度。

第三条 交付和验收

1.服务开始时间:  ⒛扭年 7月 1日至⒛⒛年 6月 3O日 ,共两年 (具体时间以进点

时间为准 )。

序号 服务内容 详细内容及要求 服务人数 合同金额 (元 )

1 物业服务
见投标文件报价表

及附件

9
0

合同金额为 :

2.服务土山点 : 北海市第五幼儿园

wx1693964232
重庆瑞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wx1693964232
贰拾伍万零壹佰壹拾叁元叁⾓陆分(¥244728.56)

wx1693964232
¥244728.56

wx1693964232
12N0076834572024204



3.验收方式 :

第四条 付款方式

1.资金性质: 财政性资金。

2.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且财政资金到位后预付合同总金额的 10%;剩余款顼按季度支付。

每季度第一个月支付上季度服务费。三方在签订合同时可就服务质量及检查标准制定奖罚

细则,在支付服务费用时甲方、丙方有权根据奖罚细则增减服务费用的支付或终止合同。每

次请款乙方先交请款申请函,后根据要求开具发票,丙方再根据实际情况、考核情况付款q

3.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如乙方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本项目融资贷款,甲方不得违

规干预。如乙方向金融机构申请本项目融资贷款,则本项目资金支付时必须将采购资金支

付到合同中注明的贷款金融机构还款账号,如需要变更还款账号,必须由甲方、乙方、贷

款金融机构三方签订书面协议。                     ′

第五条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按实

际损失进行赔偿。

第六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七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l,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质量和丙方的满意度进行监督和评估。

2.甲方应按照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

第八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向丙方提供优质的物业月艮务。

2.乙方有权按照约定向甲方收取服务费用。

第九条 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丙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

2.丙方应协助乙方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便利。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如 乙方违约 (包括但不限于延迟履约、不完全履约或提供的月艮务质量不符合磋商文件

和响应文件要求的),每发生一次,需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0。 3yO的违约金,违约金从合同价

款中扣除,且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限期整改;乙方违约次数超过三次或经整改仍不符合甲方要

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返还未服务部分款项并向甲方支制合同`总金额 10%的违约金。

本合同其他内容、磋商文件或相应文件内容与本款约定不一致的,以本款约定为准。



2.乙方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额的,乙方应给甲方高出违约金的部分予以赔偿。

3.乙方延迟履约、不完全履约或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磋商文件和响应文件要求的。除支付

违约金外,仍需继续履行合同或重新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

第十一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

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杈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三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二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月艮务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鉴定。

服务符合标准或要求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 ;月艮务不符合标准或要求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丙三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诀 ,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的 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注 :由甲乙双方约

定选择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其中一种方式处理合同争议 )。

3.仲裁或诉讼期间冫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三条 通知

本合同约定地址及各自注册地址均可作为接受三方书面往来文件及争议解决法院诉讼

文书等相关材料。一方变更联系地址应提前三日书面通知对方,未书面通知的,视为未变更。

因载明的地址有误或未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导致相关材料未能实际被接收的,邮寄方式

通知的,材料退回之日或交邮后第 3日 (以两者先到为准)即视为送达之日,此而引发的全

部责任和损失均由该方自行承担。

第十四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三方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或授权代表 (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北海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

科审批,并签书面补充协议报北海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五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丙

三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hx8ce5da9114da42e0b300ee1dc765fc4c



件附同
^
口

1.供应商承诺具体事顼:见招投标文件

2.服务期责任:见招投标文件

3.其他具体事项 :

丙方按季度对乙方进行考核,根据考核内容进行打分并评定等级:优秀 (100分 ~95分 )、 良好

(阢 分~gG分 )、 合格 (眄 分~SO分 )、 不合格 (m分及以下),未达标准 (评定等级为不合格 )

的从当季度应付款中扣除 10‰服务费。连续两季度达不到标准且未及时整改的,丙方应书面报告甲

方,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甲方 (章 )

20⒛ 年 6月 zB日

乙方 (章 )

⒛扭 年 6月 zS日

(宝旨)

注:填不下时可另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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